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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

21樓

承辦人：余泯蓁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34

傳真：(02)29690187

電子信箱：AJ266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樹林區武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0917888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H2Q8RU）

主旨：請貴校轉知本局辦理「性別平等教育分區家長親職講

座」，鼓勵家長、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109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總體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旨在增進家長性別平等意識，提高家長性別議題敏感

度，認識與接納多元性別特質，陪伴孩子面對情感議題，

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，特舉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，請貴

校鼓勵家長、教師踴躍報名參加。

三、本案實施對象：新北市家長、社區民眾及老師。

四、詳細資訊請參考實施計畫，摘述各場次時間地點如下：

(一)第一場次：109年10月16日(星期五)。

１、地點：林口國中。

２、有任何問題請電洽林口國中輔導處邵信慧主任，電

話：(02)26011014分機51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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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第二場次：109年10月16日(星期五)。

１、地點：桃子腳國民中小學。

２、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桃子腳國中小輔導處朱嬿蓉主

任，電話：(02) 89703225分機8400。

(三)第三場次：109年10月23日(星期五)。

１、地點：頭前國中。

２、有任何問題請電洽頭前國中輔導處花瓊華主任，電

話：(02)85222055分機400。

(四)第四場次：109年12月5日(星期六)。

１、地點：網溪國小。

２、有任何問題請電洽網溪國小輔導處陸鉑翰主任，電

話：(02) 89264470分機840。

(五)第五場次：109年9月19日(星期六)。

１、地點：江翠國中。

２、有任何問題請電洽江翠國中輔導處陳照雄主任，電

話：(02)89790504分機250。

(六)第六場次：109年11月20日(星期五)。

１、地點：明志國中。

２、有任何問題請電洽明志國中輔導處黃宜貞主任，電

話：(02)29844132分機513。

五、注意事項:

(一)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隨身杯。

(二)交通因停車位有限，請盡量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或共乘,新

北高工場次可提供停車服務。

(三)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新型冠狀病毒)疫情，本局授

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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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承辦學校依活動性質及校圜環境評估是否延期辦理，

並將訊息公告於承辦學校校網。

(四)請與會人員自行配戴口罩，並依承辦人員規定做好防疫

工作，另請做好自我管理，若有發燒、咳嗽等疑似現象

請勿參與。

六、本局同意教師參加者予以公假登記，可依各場次時數登入

輔導知能研習；承辦學校工作人員，予以公(差)假登記，

並得於一年內辦理補休，不另支給加班費。

七、檢附「性別平等教育分區家長親職講座」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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